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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da.gov.cn/WS01/CL1598/169792.html） 

 

附錄 

 

总局关于动物源性食品生产经营环节兽药残留若干管理规定的公告 

（2017 年第 17 号） 

 

为进一步加强动物源性食品生产经营环节兽药残留管理，禁止违法违规使用兽药，规范动

物源性食品生产加工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有关要求，现

将有关规定公告如下： 

 

一、动物源性食品生产者应严格落实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禁止使用《动物性食品中兽

药最高残留限量》（农业部公告 235 号）附录 2、附录 3 所列出的兽药超标的畜禽肉和水产品作

为原料加工食品；禁止使用含有农业部公告 235 号附录 4 所列出兽药的畜禽肉和水产品作为原

料加工食品；禁止使用含有《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农业部公告 193 号）

所列兽药及国家明令禁止的其他兽药的畜禽肉和水产品作为原料加工食品。 

 

二、动物源性食品生产者应严把进货关，禁止采购无畜禽产品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和肉品品

质检验合格证以及注水、注胶、病死、来源不明或记录不完整等畜禽肉。猪肉必须选用生猪定

点屠宰企业的产品。 

 

三、动物源性食品生产者在生产加工过程中禁止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GB 2760—2014）规定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四、动物源性食品生产者应建立从原料到产品的追溯记录制度，如实记录畜禽和水产品的

名称、数量、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保存相关凭证，并保证采购

的畜禽产品来源可追溯。 

 

五、动物源性食品经营者应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履行法律义务，规范经营行为，

严把畜禽肉和水产品进货关，应严格查验相关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索取相应的产地证明或者购

物凭证、合格证明文件等，并做好查验记录。 

 

六、动物源性食品经营者禁止销售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畜禽肉；禁止销售无检验

检疫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的畜禽产品。 

 

七、动物源性食品经营者禁止在动物和水产品运输过程中给动物注射、饮用增加动物储水

率和提高水产品运输存活率的药物或其他化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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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所有规模化的动物源性食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餐饮企业逐步建立相应稳定的供货

渠道，并进行供应商审核，签订质量协议，进货时查验，确保购进原料和产品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 

 

九、动物源性食品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

人体健康的，应当立即停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产

品召回和通知情况。 

 

十、动物源性食品经营者对抽检中发现兽药残留超标的应立即停止销售，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予以销毁，防止再次流入市场。 

 

十一、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

全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加大对动物源性食品兽药残留监管力度，对违反上述规定的生产经

营者，要依照《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严厉处罚。 

 

十二、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按照《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要求，加强动物源性食品监督抽检工作。所有参与抽检的工作人员要严守保密纪律，禁

止泄露抽检时间、抽检样品、抽样地点、抽检商户、抽检结果等相关抽检信息。对违反相关规

定的人员要依法追究责任。 

 

十三、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与农业部门密切配合，协同行动，加大对动物源性食品非

法使用违禁药物或滥用兽药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及时向农业部门提供非法使用兽药或者兽

药残留超标的线索或监督抽检兽药残留超标的信息。涉及刑事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十四、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和科普教育，主动开展风险交流，要将查

处非法使用农兽药案件列为宣传工作重点，普及饲料、饲养和安全使用农兽药知识，努力提高

社会各方面对农兽药使用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形成社会共治良好氛围。 

 

特此公告。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7 年 2 月 20 日 


